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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訂定 

  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發行 

  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第   次修定        

  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廢止 

制定單位：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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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： 

為協助及督導校內各教學、研究及行政單位執行毒性化學物質之管理及運作，特設

置本委員會。 

2.0 範圍： 

無。 

3.0 權責/任務： 

3.1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 

3.1.1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定之訂定與實施。 

3.1.2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。 

3.1.3 各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核轉。 

3.1.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記錄之彙整及定期申報。 

4.0 定義： 

無。 

5.0 內容： 

5.1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(本委員會)依教育部台(八八)號字第八八○一六

六三號令「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」設置。 

5.2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，其中至少三人應據具備下列專長及技術： 

5.2.1 毒性化學物質毒理專長。 

5.2.2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技術。 

5.2.3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專長。 

5.2.4 主任委員由校長遴選教授或職及級相當之專任教師擔任，負責本委員會

之運 作，並指派具有專責人員證照之教師負責業務之推展。 

5.3 校內各單位如有製造、輸入毒性化學物質，應先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學校

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、核發許可證或核可，並副知教育部。校內各單位如有使

用、貯存、廢棄毒性化學物質，應先經委員會同意後，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登

記備查或核可，並副知教育部，且應依毒管法第十八條規定外，不得將毒性化

學物質販賣或轉報。 

5.4 校內有關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、標示、專責人員之設置及其他，本辦法未詳細

規定之事項，應依環保署毒性物質管理法及教育部學術機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

管理辦法辦理。 

5.5 本規程經行政會議通過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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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0 表單/附件： 

無。 

7.0 參考文件： 

無。 


